关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SY00-2101-2007、2008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公告的补充公告
现对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SY00-2101-2007、2008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出让文件（京土储挂（顺）[2025]006号）调整及补充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文件》附件增加《关于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SY00-2101-2003、2004、2006、2007、2008 供地地块“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的补充说明》（详见附件）。《挂牌文件》中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条款中相关内容一并进行调整。

二、《挂牌文件》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调整如下：
将“SY00-2101-2007地块地上增加的出让建筑规模应补交的地价款=2007地块土地成交楼面单价×（确定的地上出让建筑规模-66173.8062）元；SY00-2101-2008地块地上增加的出让建筑规模应补交的地价款=2008地块土地成交楼面单价×（确定的地上出让建筑规模-105904.1863）（元）”调整为“各宗地地上增加的出让建筑规模应补交的地价款=各宗地土地成交楼面单价×（各宗地确定的地上出让建筑规模-各宗地规划批准的地上出让建筑规模）（元）”
本补充公告与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具有同等效力，如与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SY00-2101-2003、2004、2006、2007、2008 供地地块“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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